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一百學年度校教評會委員名單

	會議名稱
	委員
	備註

	校教評會


	【當然委員】
黃秀梨校長、彭向陽副校長

盛華教務長、郭素珍院長
謝楠楨院長（男）、林綺雲院長
【推選委員】
護理學院

李亭亭教授、李皎正教授
高美玲教授、葉美玲教授
健康事業管理學院

黃衍文教授（男）

李烱三教授（男）
李世代教授（男）
人類發展及健康學院

段慧瑩副教授、

黃奕清教授（男）

楊義良教授（男）
通識教育中心

王健珍教授、陳明毅教授（男）

	教評會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三人，由下

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或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中推選編制內專任或合聘副教授以上二人聘任之，但其教師人數二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者得增推選一人，其教師人數三十人以上者得再增推選一人；聘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各學院或中心推選副教授人數不得超過應推選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前項當然委員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校教評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仍未達總額三分之一比例時，得專案處理，由校長增聘教授級教師為委員。


